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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发布日期：2014­09­21 浏览次数：9 来源： 政策法规司 字号：[ 大 中 小 ]

    （1999年3月28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9年6月4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矿产资源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州行政区域内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和监督管理活动，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

变｡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破坏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应当加强土地保护和环境保护，防治地质灾害｡

    第四条  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州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实

行许可证制度｡

    第五条  国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可以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到本州勘查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第六条  州、县（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州、县（市）人

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同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矿产资源的勘查

    第七条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附录中所列三十四种矿产以外的勘查投资额小于一百万元的矿产勘查项目，由

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并自发证之日起十日内向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探矿权人在勘查作业前，必须到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勘查作业区所在地的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呈验勘查许

可证｡撤销勘查项目或者勘查作业结束，必须在一个月内向州、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报告｡

    第九条  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

    第十条  探矿权人按国家有关规定向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汇交勘查资料时，必须送交两套勘查资料给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勘查资料管理、使用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探矿权人采挖选、冶试验矿石，应当按照批准的设计执行｡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进行边探边采的，应当依法办理

采矿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小型矿山使用的矿产储量报告，由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组织审批并报省矿产储量管理机构核准后方可提供｡

    第三章  矿产资源的开采

    第十三条  开采下列矿产资源由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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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以及省规划矿区和对全省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种

以外的其矿产储量规模为中型以下的；

    （二）煤、银、铂、油页岩、锰、铬、钴、铁、铜、铅、锌、铝；镍、钼、磷、钾、硫、锶、铌、钽、石棉其生产建设规

模为小型的｡

    第十四条  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开采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页岩，应当向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提交申

请登记书、矿区范围图和采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证明｡

    第十五条  矿山企业自领取采矿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无正当理由未进行建设或者生产的，由原发证机关注销其采矿许可

证｡

    第十六条  开采零星分散的矿产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页岩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三年｡

    第十七条  采矿权人必须定期测绘矿山（井）采矿工程平面图和井上、井下工程对照图，并报送发证机关｡

    第十八条  停办矿山，采矿权人必须采取措施将资源保持在能够继续开采的状态｡关闭中段、坑口、矿山，采矿权人必须向

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办理关闭手续｡

    第十九条  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返还本州部

分，纳入财政预算，用于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和管理｡州与县（市）分成比例，由州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实行年度检查制度｡拒不参加年度检查的，发证机关可以注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矿产品经营的监督管理｡国家规定由指定单

位统一收购的矿产品，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购；开采者不得向非指定单位或者个人销售｡收购、销售矿产品的单位和个

人，必须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禁止无照收购、销售矿产品｡

    第二十二条  州、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可在主要矿区出入口对矿产品运输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造成地质环境破坏或者引发地质灾害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报告，进行恢

复和治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选矿企业时，州、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选矿工艺、设备和选矿回收率指标进行审

核｡选矿企业必须接受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在勘查作业前未到州、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呈验勘查许可证的，撤销勘查项目

或者勘查作业结束后一个月内未向州、县（市）地质矿主管部门报告的，由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向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送交矿产资源勘查资料的，由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补交资料｡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边探边采未办理采矿登记手续的，由州、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定

期测绘矿山（井）工程平面图和井上、井下工程对照图的，由州、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关闭中段、坑口、矿山未办理关闭手续的，由州、县（市）地质矿产主管部

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办理关闭手续；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收购、销售国家规定统一收购的矿产品的，由州、县（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

收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拒绝、逃避监督检查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

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未按照审批程序或超越审批权限发放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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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贪污、挪用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和罚没款的；

    （三）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

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经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实

施｡1995年8月29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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